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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】 
112.4.24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會議通過 

112.5.24 第 176 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國際漢學微學程新課程規劃表 
  

開課單位 課  程  名  稱 學分數 備註 

核  

心  

課  

程 

中文系 西方漢學 3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核心課程學分數： 3 學分 

選      

修 

政治所 比較政治思想 3  
中文系 中英翻譯：理論，歷史和實踐 3  
博雅向度二 社群意識與倫理 3  
中文系 中國五四時期的文本文化 3  
中文系 台灣文學與現代世界 3  
中文系 莊子 2  
中文系 東亞漢學概論 3  
中文系 老子 2  
博雅向度二 東方哲學思想（一） 2  
劇藝系 中西戲劇比較 2  
中文系 佛學概論 3  
中文系 中國文學批評史 3  
中文系 佛道傳記選讀 3  
中文系 兩周青銅器銘文選讀 3  
中文系 中國上古史導讀 3  
中文系 21 世紀香港文學 3  
中文系 從經學到歷史語言學 3  

  總學分數：至少 9  學分 

※【微學程】課程規劃至少 9 學分。 
※【微學程】學生所修習之學程課程中，至少應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本系所、雙主修及

輔系之課程。 
※修習學程適用之課程規劃表請依核准修習學年期版本為主。 

 


